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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滩实业”）拟按 50%股东出资比例，向

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绣实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股东借款。 

 交易性质：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第二次会议及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回顾：过去 12个月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关联人前绣实业之间发

生的关联交易，详见后文。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前滩实业拟按 50%股东出资比例，向前绣实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股东借款，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个月内分期提款使用，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

5.225%，借款期限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前绣实业另一股东譽都發展有限公司 Citi-Fame Development Limited（以下简称“譽

都發展”）将向前绣实业提供同比例委托贷款。 

因公司副董事长、代董事长徐而进担任前绣实业董事长，公司副总经理周翔、贾伟

担任前绣实业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前绣实业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名称：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 

（二）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36772 

（三）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育路 588号第 8层 801、802、803及 804

单元(实际楼层及单元号为第 7层 701、702、703 及 704单元) 

（四）法定代表人：徐而进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 154,977.70万元  

（六）股东出资比例：前滩实业与譽都發展分别持有前绣实业 50% 股权。 

（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八）经营范围：在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前滩地区的编号为 25-01 的地块，开发、

建设、销售、出租和管理由购物商场及地下停车位组成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停车场(库)

服务；物业管理，室内装修；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园林绿化；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日用百货、珠宝首饰、家居用品和家电的批发及进出口、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主要业务：前绣实业主要经营管理前滩太古里项目。前滩太古里是“前滩中

心”重要的组成部分，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于 2014 年 9 月开工，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开业。前滩太古里是太古地产在中国内地的第三个太古里，承袭了太古里独特

品牌基因，采用开放式、里巷交错的建筑布局。前滩太古里云集众多国际一线奢侈品牌，

涵盖高端零售及潮流时装、餐饮及娱乐、生活品味、健康及艺术文化等多元化业态。 

（十）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1年末，前绣实业总资产为人民币 5,058,967,736.33元，所有者权益为人

民币 1,188,027,579.93 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69,310,262.36 元，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231,966,946.84 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股东借款。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前滩实业按 50%股东出资比例，向前绣实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的股东借款，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60个月内分期提款使用。 

2.借款利率：固定利率，5.225%。 

3.借款期限：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前滩实业的合营企业前绣实业在日常

运营及项目开发建设上对资金的需求。本次关联交易不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

影响，交易价格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以及第九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董事会表决情况如下：1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6 名非关

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全部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

公司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向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前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日

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10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向非由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且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

提供同等条件财务资助的，除应当经全体非关联董事的过半数审议通过外，还应当经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联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关联交易属于上述情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前滩实业按 50%股东出

资比例，向前绣实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3亿元的股东借款，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按

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五年期（含五年）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执行。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滩实业对前绣实业股东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

贷款利率 5.225%。2021 年 1-12月，上述交易发生利息总计人民币 410.09 万元。 

 

八、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向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书》； 

3、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前滩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向上海前绣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